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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聚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更正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2 年 7 月 18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2 年 7 月 18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2023 年 4 月 3 日，公司收到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作出

的（2022）浙 03 民初 1579 号民事判决书。2023 年 6 月 1 日，公司收到温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作出的（2022）浙 03 民初 1579 号之一民事裁

定书，对（2022）浙 03 民初 1579 号民事判决书中的文字笔误予以了补正。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晓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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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温州聚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静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22 年 7 月 18 日，原告以被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申报稿）》（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引用的其产品技术参

数不真实、对比信息存在误导性、相关披露信息构成商业诋毁和不正当竞争等为

由，向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诉讼请求：1. 被告在温州日报、被告官网和微信公众号连续 3 日发布公告，

以消除其行为对原告造成的不良影响；2.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以及原告为制止

被告不正当竞争行为产生的合理开支合计 500 万元。 

事实与理由：2022 年 5 月 16 日，被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

所”）网站、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的电子化信息披露

平台披露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的第 106 页载明“在产品规格方面，发行

人的二复合铆钉型电触头产品系列更加丰富；在公差指标上，发行人的产品精度

高于温州宏丰”。《招股说明书（申报稿）》中的上述描述不真实、不准确、不客

观，系误导性宣传。被告作为行业一员，以及 2017 年行业标准的修订单位之一，

知悉电工行业技术标准的演变过程，却故意用 20 年前的技术标准作为原告技术

参数，进行两家公司的产品性能比对。被告关于产品的不合理、引人误解的对比

和描述直接指向有同业竞争关系的原告，严重贬低了原告产品，诋毁了原告的声

誉和商誉，给原告造成严重损失。被告虽在 2022 年 10 月向深交所申请撤回上市

申请，但被告的《招股说明书（申报稿）》等申请文件仍挂在深交所、证监会的

网站，对原告商业诋毁的行为依然存在，被告应消除对原告的不良影响，同时赔

偿原告的经济损失。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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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诉讼裁判情况 

根据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2）浙 03 民初 1579 号民事判决书和

（2022）浙 03 民初 1579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判决如下： 

1、驳回原告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2、案件受理费 46,800 元，由原告温州宏丰电工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已判决，判决结果对公司经营方面未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案件已判决，判决结果对公司财务方面未产生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依照判决结果执行。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目录 

（2022）浙 03 民初 1579 号民事判决书； 

（2022）浙 03 民初 1579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温州聚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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